
股票代码：002871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债券代码：127106 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5年5月16日经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该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本219,335,578股扣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4,869,770股后的 214,465,8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75,063,032.80元，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 10股现金红利
（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75,063,032.80/219,335,578*10=3.422291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
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
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422291元/股。

●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14,465,808股为基数确定分配比例和相应的分配总额，后续在分配
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若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
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股利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219,335,57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4,869,770股后的214,465,8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75,063,032.80元，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14,465,808股为基数确定分配比例和相应的分配总额，后续在分配方
案实施前公司股本若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
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股利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1、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和发放范围
（1）发放年度：2024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219,335,57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的 4,869,770股后的 214,465,8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
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1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5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3、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序号

1
2

证券号码

02*****904
08*****100

证券账号名称

范庆伟

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 02*****355 范玉隆

3、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 2025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存续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后续将

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调整程序并披露。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李鹏飞、赵翔
咨询电话：0532-87901466
传真电话：0532-87901466
电子邮箱：li.p.f@weflovalve.com
咨询地址：青岛高新区春阳路789号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2871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债券代码：127106 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伟隆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股票代码：002871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债券代码：127106 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8.6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8.26元/股
转股起止时间：2025年2月19日至2030年8月12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21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98号）同意，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8月19日完成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总额26,971.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每张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2,697,1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9,71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7,074,189.65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62,635,810.35元。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已于 2024年 8月 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伟隆转债”，债券代码

“127106”。根据《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相关条款，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公司将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依

据，“伟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60元/股调整为8.26元/股。计算过程如下：
D=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75,063,032.80/219,335,578=0.34元/股
P1=P0-D=8.60-0.34=8.26元/股
调整后的“伟隆转债”转股价格为8.2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22日

信息披露4343 2025年5月22日 星期四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5-027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29日发

出通知，并于2025年5月21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
年 5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14:30在公司运营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2025年 5月 2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5月21日9:15-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新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公司董事王汉林、施国平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公司董事张
新宏、唐英杰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295人，代表股份1,397,693,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374％。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 5人，代表股份 1,306,500,01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20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0人，代表股份91,193,6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4344％。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292人，代表股份91,518,39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6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050,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9％；反对2,269,7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4％；弃权3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75,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120％；反对 2,26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01％；弃权3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9％。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024,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2,273,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7％；弃权 39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49,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835％；反对 2,27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43％；弃权39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3％。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91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4％；反对2,252,1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1％；弃权 5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43,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676％；反对 2,25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09％；弃权5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6％。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723,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75％；反对2,677,1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5％；弃权 29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47,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542％；反对 2,677,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53％；弃权29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6％。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67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7％；反对2,728,6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2％；弃权 29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95,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969％；反对 2,72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15％；弃权29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6％。6、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404,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2％；反对2,112,1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1％；弃权 1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228,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984％；反对 2,11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79％；弃权1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7％。7、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020,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7％；反对2,234,1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8％；弃权 4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45,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789％；反对 2,23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2％；弃权4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9％。8、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873,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3％；反对2,640,52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9％；弃权 1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698,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188％；反对 2,64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2％；弃权1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9、审议通过《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4,25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32％；反对23,147,6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1％；弃权2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081,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911％；反对 23,147,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929％；弃权289,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2,272,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1％；反对3,990,8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5％；弃权 1,43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096,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759％；反对 3,990,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07％；弃权1,430,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6,622,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24％；反对20,788,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74％；弃权 2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47,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9761％；反对 20,788,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55％；弃权28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4％。12、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747,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2％；反对2,601,82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2％；弃权 3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71,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804％；反对 2,601,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30％；弃权3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6％。1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439,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7％；反对1,934,3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4％；弃权 3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264,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69％；反对 1,934,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36％；弃权3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4％。1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2,862,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89％；反对14,489,0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6％；弃权34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687,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944％；反对 14,489,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319％；弃权34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7％。1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55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7％；反对2,570,9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9％；弃权 5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383,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751％；反对 2,570,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92％；弃权5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7％。

16、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444,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5％；反对2,883,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3％；弃权 3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268,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492％；反对 2,883,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02％；弃权3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朱雪珍、赵增耀和殷新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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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

下午16:00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一路华润置地大厦E座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线上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张峰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先勤女士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海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是公司经过审慎分析

后作出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拟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20,000万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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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

下午16:00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一路华润置地大厦E座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线上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 5月 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兴荣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杨兴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并确认募投项目“车主服务支撑平台开发及技术升级项目”实施地点调整为

至全国范围，同意并确认公司对“车主服务支撑平台开发及技术升级项目”“大客户开发中心建设项
目”“世纪恒通服务网络升级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了相应的意见，保荐机

构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20,000万元（含）的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董事长及其委托的管理层人员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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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张丁军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张丁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张丁军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张丁军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
董事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截至书面辞职报告递交日，张丁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珠海奥比中
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珠海奥比逐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丁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丁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张丁军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
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张丁军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获得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学位。曾任西安

研华软件有限公司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丁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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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一道88号奥比科技大厦3层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9
138
1

550,120,683
137,739,278
412,381,405
75.5305
18.9113
56.61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董

事长黄源浩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靳尚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78,860
412,381,405

比例（%）

99.9561
100.0000

反对

票数

16,684
0

比例（%）

0.0121
0.0000

弃权

票数

43,734
0

比例（%）

0.0318
0.000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78,860
412,381,405

比例（%）

99.9561
100.0000

反对

票数

16,684
0

比例（%）

0.0121
0.0000

弃权

票数

43,734
0

比例（%）

0.0318
0.0000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78,860
412,381,405

比例（%）

99.9561
100.0000

反对

票数

16,684
0

比例（%）

0.0121
0.0000

弃权

票数

43,734
0

比例（%）

0.0318
0.000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78,860
412,381,405

比例（%）

99.9561
100.0000

反对

票数

16,684
0

比例（%）

0.0121
0.0000

弃权

票数

43,734
0

比例（%）

0.0318
0.0000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60,892
412,381,405

比例（%）

99.9430
100.0000

反对

票数

34,652
0

比例（%）

0.0251
0.0000

弃权

票数

43,734
0

比例（%）

0.0319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61,666
82,476,281

比例（%）

99.9436
100.0000

反对

票数

34,478
0

比例（%）

0.0250
0.0000

弃权

票数

43,134
0

比例（%）

0.0314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63,566
412,381,405

比例（%）

99.9450
100.0000

反对

票数

29,778
0

比例（%）

0.0216
0.0000

弃权

票数

45,934
0

比例（%）

0.0334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57,862
412,381,405

比例（%）

99.9408
100.0000

反对

票数

34,752
0

比例（%）

0.0252
0.0000

弃权

票数

46,664
0

比例（%）

0.034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62,966
82,476,281

比例（%）

99.9445
100.0000

反对

票数

29,778
0

比例（%）

0.0216
0.0000

弃权

票数

46,534
0

比例（%）

0.0339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321,805
412,381,405

比例（%）

99.6969
100.0000

反对

票数

371,539
0

比例（%）

0.2697
0.0000

弃权

票数

45,934
0

比例（%）

0.0334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321,805
412,381,405

比例（%）

99.6969
100.0000

反对

票数

371,539
0

比例（%）

0.2697
0.0000

弃权

票数

45,934
0

比例（%）

0.0334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51,862
412,381,405

比例（%）

99.9365
100.0000

反对

票数

76,537
0

比例（%）

0.0555
0.0000

弃权

票数

10,879
0

比例（%）

0.0080
0.0000

13、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3.01 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4,264
412,381,405

比例（%）

99.931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2,137
0

比例（%）

0.0596
0.0000

弃权

票数

12,877
0

比例（%）

0.0094
0.0000

13.02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4,264
412,381,405

比例（%）

99.931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1,537
0

比例（%）

0.0591
0.0000

弃权

票数

13,477
0

比例（%）

0.0099
0.0000

13.03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4,264
412,381,405

比例（%）

99.931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2,137
0

比例（%）

0.0596
0.0000

弃权

票数

12,877
0

比例（%）

0.0094
0.0000

13.04 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137,644,264
412,381,405

99.9310
100.0000

82,137
0

0.0596
0.0000

12,877
0

0.0094
0.0000

13.05 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4,264
412,381,405

比例（%）

99.931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2,137
0

比例（%）

0.0596
0.0000

弃权

票数

12,877
0

比例（%）

0.0094
0.0000

13.06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4,264
412,381,405

比例（%）

99.931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2,137
0

比例（%）

0.0596
0.0000

弃权

票数

12,877
0

比例（%）

0.0094
0.0000

13.07 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5,064
412,381,405

比例（%）

99.9315
100.0000

反对

票数

80,737
0

比例（%）

0.0586
0.0000

弃权

票数

13,477
0

比例（%）

0.0099
0.0000

13.08 议案名称：股票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5,732
412,381,405

比例（%）

99.932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0,069
0

比例（%）

0.0581
0.0000

弃权

票数

13,477
0

比例（%）

0.0099
0.0000

13.09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9,064
412,381,405

比例（%）

99.9345
100.0000

反对

票数

76,737
0

比例（%）

0.0557
0.0000

弃权

票数

13,477
0

比例（%）

0.0098
0.0000

13.10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5,732
412,381,405

比例（%）

99.932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0,069
0

比例（%）

0.0581
0.0000

弃权

票数

13,477
0

比例（%）

0.0099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7,062
412,381,405

比例（%）

99.933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1,337
0

比例（%）

0.0590
0.0000

弃权

票数

10,879
0

比例（%）

0.008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7,062
412,381,405

比例（%）

99.933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1,337
0

比例（%）

0.0590
0.0000

弃权

票数

10,879
0

比例（%）

0.008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7,062
412,381,405

比例（%）

99.933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1,337
0

比例（%）

0.0590
0.0000

弃权

票数

10,879
0

比例（%）

0.008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76,592
412,381,405

比例（%）

99.9544
100.0000

反对

票数

49,607
0

比例（%）

0.0360
0.0000

弃权

票数

13,079
0

比例（%）

0.0096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7,062
412,381,405

比例（%）

99.9330
100.0000

反对

票数

81,337
0

比例（%）

0.0590
0.0000

弃权

票数

10,879
0

比例（%）

0.008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7,681,160
比例（%）

99.9578

反对

票数

47,239
比例（%）

0.0342

弃权

票数

10,879
比例（%）

0.008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12,381,4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55,462
412,381,405

比例（%）

99.9391
100.0000

反对

票数

72,937
0

比例（%）

0.0529
0.0000

弃权

票数

10,879
0

比例（%）

0.0080
0.0000

2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53,662
412,381,405

比例（%）

99.9378
100.0000

反对

票数

74,737
0

比例（%）

0.0542
0.0000

弃权

票数

10,879
0

比例（%）

0.0080
0.0000

2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
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37,648,881
412,381,405

比例（%）

99.9343
100.0000

反对

票数

76,737
0

比例（%）

0.0557
0.0000

弃权

票数

13,660
0

比例（%）

0.010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12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13.10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发行数量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限售期

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
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2025年-2027年）》

的议案

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

域的说明》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08,307

3,810,207

3,798,503
3,790,905
3,790,905
3,790,905
3,790,905
3,790,905
3,790,905
3,791,705
3,792,373
3,795,705
3,792,373

3,793,703

3,793,703

3,793,703

3,823,233

3,793,703

3,827,801

3,802,103

3,800,303

3,795,522

比例（%）

98.0027

98.0516

97.7504
97.5549
97.5549
97.5549
97.5549
97.5549
97.5549
97.5755
97.5926
97.6784
97.5926

97.6269

97.6269

97.6269

98.3868

97.6269

98.5043

97.8430

97.7967

97.6737

反对

票数

34,478

29,778

76,537
82,137
81,537
82,137
82,137
82,137
82,137
80,737
80,069
76,737
80,069

81,337

81,337

81,337

49,607

81,337

47,239

72,937

74,737

76,737

比 例
（%）

0.8872

0.7663

1.9695
2.1137
2.0982
2.1137
2.1137
2.1137
2.1137
2.0776
2.0604
1.9747
2.0604

2.0931

2.0931

2.0931

1.2765

2.0931

1.2156

1.8769

1.9232

1.9747

弃权

票数

43,134

45,934

10,879
12,877
13,477
12,877
12,877
12,877
12,877
13,477
13,477
13,477
13,477

10,879

10,879

10,879

13,079

10,879

10,879

10,879

10,879

13,660

比例（%）

1.1101

1.1821

0.2801
0.3314
0.3469
0.3314
0.3314
0.3314
0.3314
0.3469
0.3470
0.3469
0.3470

0.2800

0.2800

0.2800

0.3367

0.2800

0.2801

0.2801

0.2801

0.35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22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7、议案12-2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4、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9不适用特别表决权，其余议案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畅、陈佳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